附件3

濮阳科技职业学院
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考核办法

为了较好地评价我校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工作，激发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工作热情，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，根据《濮阳科技职业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第一条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考核工作，由学生社团评审委员会共同实施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每年度末考核一次。
第二条 根据各社团指导教师的工作表现和所指导社团的考评成绩，对指导教师进行考核，考核总分为100分。其中所带社团年度考核分值占40%，社团业务指导单位考核占30%，校团委考核占20%，民主评议（社团成员代表或全体社团成员对指导教师评分）占10%。
第三条 社团年度考核得分以校团委下发的《濮阳科技职业学院学生社团量化考核评比办法》为主要依据。
第四条 社团业务指导单位依据各社团指导教师的工作情况、工作业绩等制定具体的考核办法报校团委审批后，对指导教师进行有效的考核。
第五条 校团委对社团指导教师的考核细则如下
1.基础得分：（4分）
（1）社团指导教师完成年度信息注册，计1分。
（2）学期初能认真指导社团制定本学期工作计划，计1.5分；学期末能指导社团进行工作总结，并提出具有建设性意见，计1.5分。以社团提供的佐证材料为依据。
2.工作得分：（16分）
（1）参加社团重大活动或全体社团成员会议，能对社团活动层次和质量的提高提出改进意见，指导并督促社团举办常规活动、特色活动，每次1分，最高计5分，以社团提供的佐证材料和在校团委登记的活动记录为依据。
（2）利用自身专业优势，为本社团的学生作学术报告或技术指导，每次2分；联系组织社团开展系列主题活动，每次1分，最高计5分，以社团提供的佐证材料和在校团委登记的活动记录为依据。
（3）社团活动学生出勤率高，社团活动有特色，育人效果明显。计2分，以社团提供的佐证材料和在校团委登记备案的活动记录为依据。
（4）社团内部管理制度健全，富有活力，能够不断发展壮大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计1分，以社团提供的佐证材料为准。
第六条 民主考核应在各业务指导单位指导下，由社团管理部组织学生社团代表以调查问卷等形式进行打分，参与打分人数不少于学生社团人数的15%。（20分）
第七条 各业务指导单位需将指导教师业务指导单位考核结果、民主评议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无误后，经业务指导单位签字盖章后将考核结果统一报送至校社团管理中心。
第八条 加减分项
1.加分项
（1）以学生社团名义，指导社团参加各级各类竞赛，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奖或社团荣获国家级荣誉称号，给予指导教师总分加8分；在省级比赛中获奖或社团获得省级荣誉称号，给予指导教师总分加5分；在市级比赛中获奖或社团获得市级荣誉称号，给予指导教师总分加3分；在校级比赛中获奖或社团获得荣誉称号，给予指导教师总分加2分。最高计10分，以社团提供的佐证材料为准。
（2）指导学生社团积极参加全校各类文娱活动，并被采纳选送的，每次加2分，社团在学校组织的各类大型活动中获得表彰的，每次加2分。
2.减分项 
（1）学生社团指导教师无故缺席校级大型社团活动，每次扣10分，每年无故缺席两次以上直接确定为考核不合格；
（2）学生社团活动中出现一般安全事故或不良影响，每次扣10分，出现重大安全事故者直接确定为考核不合格；
（3）学生社团负责人及其成员有违反《濮阳科技职业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》或社团章程的行为，社团指导教师未及时指出并责令整改的，每次扣10分，情节严重者，直接确定为考核不合格；
（4）学生社团成员以社团名义开展、参与非法活动的，该社团指导教师直接确定为考核不合格。
第九条 考核成绩按得分高低进行排名，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前15%为考核优秀等级；考核成绩低于60分的指导教师为考核不合格等级；其余为合格等级。一名指导教师同时带两个学生社团的，分别考核排名。对考核优秀和合格的指导教师予以续聘并颁发聘书，对考核优秀的社团指导教师颁发荣誉证书，对考核合格及以上的指导教师可视同兼职辅导员工作经历（参与职称评定不予加分），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指导教师将予以解聘。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校团委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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